
江 门市 农 业农 村局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农村
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的通知

蓬江区、江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江门市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专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

精神，为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多种模式，进一步推动我市新型

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，现开展 2023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农村集

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申报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本项目申报单位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。申报村级集体积极开

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示范建设，有关建设项目于 2022 年 1

月 1 日（含）后启动，目前已制定实施方案、在建或建成，结合

当地资源特色形成比较典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。

原则上市级财政奖补资金不超过集体经营性发展项目总投

资额的 50%。同一建设内容已享受各级财政补助的项目不得重复

申报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支持村级集体结合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、承包地经营权流转、

乡村产业发展、美丽乡村建设、民宿文创旅游、农业社会化服务、

基层社会治理等项目建设，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带动型、乡村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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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、经营权入股型、股份合作型、服务创收型、基层治理型等发

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模式。

三、资金奖补及标准

2023 年在市级涉农资金安排 130 万元，专项用于对全市新

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进行奖补。实施分档奖补，其中：

第一档示范项目 1 个，奖补 30 万元；第二档示范项目 2 个，各

奖补 20 万元；第三档示范项目 4 个，各奖补 15 万元。奖补项目

按照申报项目评审后分数名次，进行依次奖补。（注：原则上投

资总额少于 60 万元的，不参与第一档示范项目评审；投资总额

少于 40 万元的，不参与第二档以上示范项目评审；投资总额少

于 30 万元的，不参与示范项目评审。若不足 7 个项目达到评审

要求的，剩余资金统筹用于全市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工作。）

四、项目申报

（一）申报。符合条件的村级集体填写汇总表和申报表（见

附件 1 和 2）向属地镇（街）申报，并根据申报的实施情况提交

相应的佐证材料，镇（街）审查符合条件后报各市（区）农业农

村部门。各有关市（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审核后，于 2022 年

10月 15日前将审核后的申报材料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请示文件

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申报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打印和复印，按顺

序装订成册，一式 3 份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纸质及电子版申报材

料统一寄送江门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与改革科。

（二）评审。由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评审工作小组进行综

合评审认定。按需实地调研项目建设开展情况、听取村级集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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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汇报、对经各市（区）核定的材料进行检查。评审工作小组

对申报村级集体按照评分办法进行综合评分，按分数高低得出评

审结果和奖补方案。

（三）公示。评审结果在部门门户网站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

日后无异议的，向社会公告确定。如有异议，由江门市农业农村

局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。

五、评分办法

采用百分制评分，由组织落实、示范村建设进展及工作成效

3 部分构成，分别为 15 分、45 分、40 分，具体评分指标和分值

参考《江门市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工作评分表》

（见附件 2），评审工作小组按照申报村级集体的每项指标的工

作完成程度和成效作出评分。若总得分相同且需确认不同档次奖

补的，选择投资总额较高的为上一档次奖补项目。

六、资金拨付和管理

经评审、公示，确定奖补项目后，资金下达到实施主体所在

市（区），由各有关市（区）按照奖补资金用途拨付和监督使用。

各有关市（区）可以通过报账制、先建后补等多种形式实施支付。

奖补资金专项用于获奖补村级集体开展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项目

建设，不得用于办公经费、奖励个人及单位等其他用途。截至

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若项目建设仍未竣工验收的，市农业农村

局收回奖补资金并统筹用于全市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工作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申报单位需如实申报，一经发现有弄虚作假情况，视情况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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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扣分直至取消申报资格；各市（区）、镇（街）及工作人员需

认真指导申报单位组织申报资料并对资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进行

审查把关；评审工作小组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审。

附件：1.2023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汇

总表

2.2023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申

报表

3.2023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工

作评分表
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

2022 年 9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周丽华，电话：388723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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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汇总表

序号 市（区） 镇街 行政村 发展模式
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情况

（包括项目内容、社会经济效益等）

（预计）总投

资
备注

1

2

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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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年江门市扶持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申报表

申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申报单位(盖章

)

法定代表人
联系人

（电话）

村级集体基本

情况

主要工作情况

（对照本方案评分办法中每项指标的工作完成程度和

成效在本栏简要填写，另附不少于 1000 字的工作情况

报告）

提交资料

1.申报单位证件（）件；2.建设项目实施方案（）件；3.规划工

程和施工许可证（）件；4.验收证明（）件；5.反映进度及成效

的图片（ ）件；6.反映项目给集体带来经济收益材料（ ）

件；7.其他资料。

镇（街）人民政府

申报意见

(盖章)年月日

市（区）农业农村部

门审核意见
(盖章)年月日

说明：提交材料的证明文件为复印件，需申报单位加盖公章，并经属地镇（街）核对

原件后盖章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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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江门市扶持新型集体经济发展

示范项目工作评分表

评分人：

序
号

评分项目

（100 分）
评分指标（分值） 评分

1

组织落实

（15分）

村级集体把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
抓，强化统筹组织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积极狠抓落实
。（5 分）

2
村级集体战斗力强，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村
民自治机制，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在促进村级集体经
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。（5 分）

3
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建立健全农村集
体经济组织管理机制和集体收益分配制度。（5 分
）

4

示范项目
建设进展
（45分）

制定示范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工
作措施、资金投入等。（10 分）

5

项目建设内容明确，利用当地资源，结合产业发展
、乡村建设、农旅文化、股份合作、“三结对”帮
扶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等项目，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可
持续发展。（15 分）

6
积极筹措各方资金，项目建设资金（预计）总投资
额较大，资金到位率高。（10 分）

7 项目动工建设情况。（10 分）

8

工作成效

（40 分）

项目建成后促进村级集体经济收益（预计）提高、
具备带动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持续提升能力情况。
（10分）

9

创新性强，能推动产业带动型、乡村旅游型、经营
权入股型、股份合作型、服务创收型、基层治理型
等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模式的推广应用。（1
5分）

10
示范村建设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，发展模式形成示
范典型效应。（15分）

总
分

说明：各项指标按示范村实际工作完成程度和成效在分值范围内评出得分。


	



